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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熙 來 案 啓 示 –跨國調查報導
因為薄熙來案，香港又成為中外媒體記者頻

頻活動的地方。單是我自己，過去個多月已給

美國和國內的記者查詢，有關此案在香港如何

調查跟進。

國際通訊社彭博，四月份連續刊登多篇大

型調查報導，當中有揭露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

姐姐谷望江遍佈中港及海外的生意和人脈；國

內的《時代周報》四月有兩期，詳細拆解薄熙

來之兄薄熙永十多年來在香港建立的業務和人

際網絡。這些報導中記者都提及，在香港搜索

了大量公開資料。

單從薄熙來的位置—中共中央權力核心高

層–看，此案是宗大新聞，加上其妻涉及命案，

死者又是英籍商人，還有早前薄的部下王立軍

出走美國大使館，情節之豐富媲美電影和電視

連續劇，整件案件自然吸引中外媒體的注視。

中外媒體記者又為何會在香港進行大量採

訪呢？

先不要說定涉薄案的人士是否如傳聞中曾

在香港進行非法活動，但由於過去不少跨國的

大型調查報導，例如菲律賓前總統利用香港銀

行洗黑錢、網絡跨越全球的走私煙集團首腦的

行踪、中國銀行前高層虧空公款後在香港瘋狂

買樓等，都證明香港是記者搜查線索和證據的

重要地方；所以，今次記者也不會錯過。

香港經常成為跨國大案調查的起點，還有

另一個主要因素，就是這裡的公司檔案及房地

產買賣紀錄，公開和索取途徑的容易程度，都

比國內，甚至一些亞洲國家好，而這些資料往

往成為分析貪污、資產轉移等大案的關鍵。

「要在國內找到這些檔案，不是那麼方

便。」來自廣州的資深財經記者向我說，他最

近就為了薄熙來案，在香港的公司註冊處翻查

大量公司檔案。

先從公司檔案說起

我們先從公司檔案說起。圖一是從國內某

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所獲取的一家公司的註

冊檔案，資料只有公司辦公地點、業務、公司

成立日期和公司主

要負責人名字。一

般民眾都可從工商

局翻查到此類公司

檔案。

圖二也是公司

檔案，但內容更詳

細，除了上述的資

料外，還有公司的

董事及股東名字及

他們的一些資料，

包括職業和聯絡地

址。這份檔案從香

港 公 司 註 冊 處 獲

取。

我進行調查報

導十多年，經常出

入香港的公司註冊

處，該處的公眾查閱部，於辦公時間可謂門常

開，任何人可自行在其提供的電腦進行查詢，

如你不懂操作，在場職員會提供協助。他們不

會過問也不登記你是誰，更不問為何要查這公

司。用現金或八達通支付為數數十元的檔案

費，就可完成，前後不用10分鐘。該處還提供

網上查冊服務，查詢者全程也不用輸入任何個

人資料(除了信用咭付款涉及的資料外)。

可是在國內，情況很不一樣。國內的公司

檔案，除了圖一所示之外，還有內容更詳細

的，格式和香港的差不多。可是，卻非一般人

可以如香港般輕易取得。

按我和國內記者的經驗，只有律師才可向

工商局查閱及打印這些公司檔案。大家也可以

想像，因為這種規矩，他們查閱時便要出示身

份證明，無形中對查閱者和最終使用這些檔案

的人士，即包括記者在內，肯定造成壓力。

以我為例，早前因為報導，要在國內了解

某些公司的背景及找其公司註冊檔案，我於是

拜託透過中間人找他相熟的當地律師往工商局

走一趟。由於案件敏感，為免令這位律師及我

的中間人有麻煩，我在報導中都避免提及公司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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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香 港 開 始

檔案的內容。雖然事隔兩三年，現在我為此文

而重用這份檔案（見圖一），也把可以識別該

公司的資料刪掉，目的都是為了保護曾協助我

找此文件的人。

相反，香港的公司檔案及其他公開資料，

我運用起來完全沒有顧忌。而今次報導薄熙來

案的國內外記者，也在報導中直接表明透過香

港的公司註冊紀錄找到這找到那。

香港的房地產買賣紀錄，查閱也很方便。

俗稱田土廳的土地註冊處，提供公眾查閱服

務，大家可以在網上查，也可以往田土廳查，

同樣沒有職員問你是誰及查來幹甚麼。按一個

地址，你就可以查閱該物業現在及過去的業主

名字，及跟此物業有關的重要文件，例如，政

府發出的僭建清拆令。

公開資料四大條件

某些資料之所謂公開資料，並不應單說某

些資料已備，歡迎民眾查閱此等官腔。真正公

開，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一．查閱程序簡

單；二．不費時；三．花費不高；四．不記名

及查閱目的。

只有這樣，民眾（及記者）才樂於使用資

料，做到公開的原意。

包括我的學生在內，很多人都經常問我，

為何香港的公司註冊資料和房地產買賣紀錄如

此公開，豈不是侵犯了人家的隱私？

這些資料的存在和公開，都因為香港有法

例要求這樣做。

我不是法律甚至公司法的專家，但按我有

限的知識和經驗，資料公開，都為了保障民眾

利益。假設有人向你提議合作投資，對方給你

揚一揚名片說自己是某公司的董事或者股東，

有了公開的公司註冊資料，你可以上網或者往

公司註冊處，按人家給你的名片上的姓名及公

司名字，進行查冊。很短時間內，你就可以對

方有否騙你。

又假設你想買樓，某天有人向你推售某單

位，說此單位屬他所有，並建議你跟他直接交

易，可以免經紀佣金；對方甚至帶你入屋睇

樓，你可能不虞有詐，就寫支票給他落訂。但

是，對方不一定是業主，他有本事帶你入屋，

可能另有問題。類似的騙案，其實屢有發生。

為免被騙，你大可事先去土地註冊處，或在其

官方網站，查閱該物業的土地登記冊，上有業

主的名字，對方是否騙你，馬上就知道。

當然，業權和公司股權明確登記，也可以

保障私有產權，一旦有爭拗，法律也可從這些

資料找到一些依據。

新聞自由	=	公開資料

把房地產買賣紀錄及公司註冊資料訂為公

開資料，很多國家、地方都這樣做，據我因採

訪而去過很多地方查閱這些資料，香港的情況

無疑是非常方便，特別是網上查冊，方便程度

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差不多。所以，對調查報導

記者的角度來看，豐富且方便查閱的公開資

料，確令香港成為採訪天堂。

然而在查閱資料時需要收費，或者會給人

詬病，但對使用量不多的普通民眾，數十元一

份檔案也不是太難負擔的；對於記者來說，很

多大型調查動輒要花數以萬計的查資料費用，

收費可能成為報導的絆腳石。

很多人都懂得說要保障新聞自由，要尊重

記者的採訪權，但記者要真正成為社會第四

權，監察政府及任何不公義時，就必須動用公

開資料，才可做出有憑有據的調查報導，令貪

污、濫用公職等問題及涉案者，無所遁形。因

此，加強及保障公開資料，也是保障新聞自由

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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